
附件1

秀峰区城镇困难群众申请审核审批表
	申请人姓名
	
	性别
	
	身份证号码
	

	家庭人口
	
	受助人口
	
	联系电话
	

	户籍地址
	
	救助对象类别

	家庭住址
	
	

	前三月刚性支出
	
	前三月家庭人均可支配收入
	

	家庭财产
	人均存款      元  人均住房面积     平方   机动车辆    辆

	家庭主要致贫原因
	 □重大疾病  □重度残疾  □意外伤害  □子女上学  □无住房 □年老体弱  □孤儿  □失业   □其它特殊困难（            ）

	家庭成员
	姓名
	性别
	与申请人的关系
	身份证号码
	是否为主要致贫人
	是否就业

	
	
	
	
	
	
	

	
	
	
	
	
	
	

	
	
	
	
	
	
	

	
	
	
	
	
	
	

	
	
	
	
	
	
	

	帮扶需求
	□基本生活保障 □基本医疗保障 □教育救助保障
□基本住房保障 □就业创业保障 □社会保险政策待遇保障
□其他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
	申请人申明承诺
	本人承诺以上情况属实，若有虚假，本人愿意放弃申请城镇困难群众家庭的认定，并承担相应责任。

申请人：                      年   月   日


	社区入户情况
	

    


                     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社区（盖章）
     调查员：                       年   月   日

	街道办事处审核意见
	


经入户调查、民主评议和公示等程序，无异议，建议将该家庭纳入支出型贫困低收入家庭范围。



经办人：      分管领导：           街道办事处（盖章）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年   月   日

	秀峰区困难群众脱困解困工作领导小组办公室审批意见
	根据各地调查和委托核对单位反馈的家庭经济状况核对结果，该家庭年收入和家庭财产（□没有 □有）明显不符合相应规定的情形，（□同意 □不同意）纳入城镇困难群众脱困解困范围，受助对象如下：
	姓    名
	性别
	与申请人的关系
	身份证号码

	
	
	
	

	
	
	
	

	
	
	
	

	
	
	
	

	
	
	
	



参会人员签字

民政局：                 总工会：

住建局：                 教育局：

卫健局：                 人社局：

财政局：                 其他有关部门：


          秀峰区困难群众脱困解困工作领导小组办公室（盖章）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分管领导：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年      月      日


注：本表一式两份，秀峰区困难群众脱困解困工作领导小组办公室、街道办事处各存一份；经救助联席会议讨论通过后，参会人员在审批意见处签字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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